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7年 度 勞 訴 字 第 13號    02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何 宗 韋  03

        扶 助 律 師 　 　 程 昱 菁 律 師  04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首 都 客 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05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李 博 文  06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苗 怡 凡 律 師  07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確 認 僱 傭 關 係 存 在 事 件 ， 本 院 於 民 國 108年 1月 18日  08

       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， 判 決 如 下 ：  09

            主       文  10

        原 告 之 訴 及 假 執 行 之 聲 請 均 駁 回 。  11

        訴 訟 費 用 由 原 告 負 擔 。  12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3

        壹 、 程 序 事 項 ：  14

        一 、 按 確 認 法 律 關 係 之 訴 ， 非 原 告 有 即 受 確 認 判 決 之 法 律 上 利 益  15

            者 ， 不 得 提 起 之 ，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247條 第 1項 定 有 明 文 。 所 謂  16

            即 受 確 認 判 決 之 法 律 上 利 益 ， 係 指 因 法 律 關 係 之 存 在 與 否 不  17

            明 確 ， 致 原 告 在 私 法 上 之 地 位 有 受 侵 害 之 危 險 ， 而 此 項 危 險  18

            得 以 對 被 告 之 確 認 判 決 除 去 者 而 言 （ 最 高 法 院 42年 台 上 字 第  19

            1031號 判 例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本 件 原 告 主 張 其 與 被 告 間 有 僱 傭 關  20

            係 存 在 ， 為 被 告 所 否 認 ， 堪 認 兩 造 間 僱 傭 關 係 之 存 否 不 明 確  21

            ， 致 原 告 在 私 法 上 之 地 位 即 處 不 明 確 之 狀 態 ， 且 能 以 本 件 確  22

            認 判 決 除 去 之 ， 是 原 告 提 起 本 件 訴 訟 自 有 即 受 確 認 判 決 之 法  23

            律 上 利 益 ， 於 法 即 無 不 合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24

        二 、 按 訴 狀 送 達 後 ， 原 告 不 得 將 原 訴 變 更 或 追 加 他 訴 ， 但 擴 張 或  25

            減 縮 應 受 判 決 事 項 之 聲 明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255  26

            條 第 1項 第 3款 定 有 明 文 。 查 原 告 原 起 訴 聲 明 請 求 第 二 項 為 ：  27

            「 被 告 應 自 民 國 107年 3月 1日 起 至 同 意 原 告 回 復 原 職 務 之 日  28

            止 ， 按 月 給 付 原 告 新 台 幣 （ 下 同 ） 49,500元 」 ； 嗣 於 107年 9  29

            月 10日 具 狀 變 更 其 聲 明 請 求 為 「 被 告 應 自 107年 3月 1日 起 至  30

            同 意 原 告 回 復 原 職 務 之 日 止 ， 按 月 給 付 原 告 42,878元 。 」 （  31

            本 院 卷 第 133頁 ） 。 核 屬 減 縮 應 受 判 決 事 項 之 聲 明 ， 揆 諸 前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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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揭 法 文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 01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事 項  02

        一 、 原 告 主 張 ： 原 告 自 105年 9月 28日 起 受 僱 被 告 擔 任 羅 東 站 之 職  03

            業 駕 駛 ， 月 薪 42,878元 。 於 107年 2月 間 ， 遭 被 告 以 接 獲 投 訴  04

            得 知 原 告 有 重 傷 害 前 科 為 由 ， 要 求 於 107年 2月 14日 前 往 被 告  05

            位 於 三 重 之 總 公 司 會 談 ， 於 會 談 當 日 即 遭 被 告 即 由 在 場 之 二  06

            位 經 理 人 員 以 原 告 未 於 面 試 期 間 告 知 有 前 科 紀 錄 為 由 ， 要 求  07

            原 告 簽 署 離 職 單 ， 雖 原 告 主 張 當 初 面 試 時 ， 被 告 有 要 求 提 供  08

            良 民 證 ， 而 原 告 已 依 法 檢 附 等 情 而 拒 絕 簽 署 離 職 單 ， 但 在 場  09

            之 二 位 經 理 人 員 均 不 予 理 會 ， 於 當 日 即 口 頭 表 示 欲 解 僱 原 告  10

            ， 且 於 107年 2月 15日 開 始 便 不 再 為 原 告 排 定 班 表 、 於 班 表 上  11

            逕 註 明 「 缺 」 、 或 「 缺 員 」 字 樣 ， 嗣 於 107年 3月 1日 正 式 發  12

            文 以 原 告 違 反 被 告 員 工 工 作 規 則 第 27條 第 18款 規 定 解 僱 原 告  13

            。 然 依 就 業 服 務 法 第 5條 第 2項 第 2款 及 就 業 服 務 法 施 行 細 則  14

            第 1 -1條 之 規 定 ， 被 告 於 招 募 員 工 時 ， 依 法 即 不 應 要 求 原 告  15

            提 供 犯 罪 紀 錄 之 隱 私 資 料 ， 此 係 為 避 免 就 業 歧 視 ， 而 屬 強 制  16

            規 定 ， 故 被 告 應 不 得 要 求 原 告 提 供 或 說 明 前 科 紀 錄 ； 況 被 告  17

            亦 無 法 證 明 被 告 員 工 工 作 規 則 第 27條 第 18款 要 求 規 定 屬 其 「  18

            經 濟 上 需 求 或 維 護 公 共 利 益 等 特 定 目 的 之 必 要 範 圍 ， 且 與 其  19

            所 稱 之 公 共 目 的 間 具 有 正 當 合 理 之 關 聯 」 ， 被 告 前 揭 員 工 工  20

            作 規 則 之 規 定 ， 顯 已 逾 越 必 要 程 度 ， 不 符 憲 法 第 23條 比 例 原  21

            則 ， 亦 與 憲 法 第 15條 保 障 人 民 工 作 權 之 意 旨 有 違 ， 應 屬 違 法  22

            。 從 而 ， 被 告 解 雇 於 法 不 合 ， 兩 造 間 僱 傭 契 約 應 仍 繼 續 存 在  23

            ， 爰 請 求 確 認 之 ， 並 依 民 法 第 487條 規 定 ， 請 求 被 告 給 付 自  24

            107年 3月 1日 起 至 同 意 原 告 回 復 原 職 務 之 日 止 ， 每 月 薪 資  25

            42,878元 。 並 聲 明 ：  26

          � 確 認 原 告 與 被 告 間 之 僱 傭 關 係 存 在 。  27

          � 被 告 應 自 107年 3月 1日 起 至 同 意 原 告 回 復 原 職 務 之 日 止 ， 按  28

            月 給 付 原 告 42,878元 。  29

          � 願 供 擔 保 ， 請 准 予 宣 告 假 執 行 。  30

        二 、 被 告 則 以 ： 被 告 於 應 徵 原 告 時 ， 經 原 告 填 寫 駕 駛 員 報 名 表 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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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 關 於 有 無 前 科 紀 錄 一 欄 ， 虛 偽 填 載 為 「 無 」 ， 並 提 出 良 民  01

            證 誤 導 被 告 。 實 則 原 告 前 因 傷 害 致 重 傷 犯 行 遭 法 院 判 刑 三 年  02

            確 定 ， 甫 入 監 執 行 完 畢 。 則 據 勞 動 基 準 法 第 12條 之 規 定 ， 及  03

            被 告 員 工 工 作 規 則 第 27條 第 1、 3、 18款 規 定 ： 「 員 工 有 下 列  04

            情 事 之 一 者 ， 本 公 司 得 不 經 預 告 逕 予 解 雇 不 發 給 資 遣 費 ： …  05

            一 、 於 訂 立 勞 動 契 約 時 為 虛 偽 意 思 表 示 ， 使 公 司 誤 信 而 蒙 受  06

            損 之 虞 者 。 … 三 、 受 有 期 徒 刑 以 上 宣 告 確 定 而 未 諭 知 緩 刑 或  07

            未 准 易 科 罰 金 者 。 … 十 八 、 經 本 公 司 調 查 於 訂 立 勞 動 契 約 前  08

            填 報 個 人 資 料 有 欺 瞞 不 實 例 如 經 歷 、 學 歷 、 前 科 等 ， 而 使 公  09

            司 誤 信 錄 用 者 。 」 又 被 告 要 求 原 告 於 應 聘 時 提 供 前 科 紀 錄 ，  10

            乃 有 維 護 公 眾 利 益 、 公 益 上 需 求 之 正 當 目 的 ， 兩 者 間 並 有 合  11

            理 關 聯 ， 故 未 違 反 就 業 服 務 法 之 規 定 。 蓋 被 告 需 為 眾 多 乘 客  12

            之 安 全 負 責 ， 並 須 為 受 僱 人 執 行 職 務 之 行 為 連 帶 負 賠 償 責 任  13

            ， 故 被 告 要 求 面 試 時 應 提 供 正 確 資 料 ， 俾 能 審 慎 評 估 ， 實 屬  14

            必 要 。 另 原 告 係 自 願 提 供 個 人 資 料 ， 且 於 應 徵 時 即 知 悉 被 告  15

            公 司 對 於 未 據 實 填 寫 駕 駛 員 報 名 表 各 項 資 料 之 情 事 ， 若 錄 取  16

            後 知 道 不 實 公 司 就 可 以 中 止 僱 傭 契 約 ， 報 名 表 下 方 也 有 記 載  17

            若 沒 有 據 實 填 寫 ， 公 司 將 無 法 進 行 徵 財 審 核 ， 所 以 報 名 人 可  18

            以 不 填 寫 ， 但 不 能 填 寫 不 實 ， 更 何 況 今 日 原 告 所 提 刑 事 紀 錄  19

            證 明 刻 意 限 制 沒 有 犯 罪 紀 錄 ， 但 是 涉 犯 重 傷 害 才 剛 執 行 完 沒  20

            有 多 久 ， 原 告 故 意 讓 被 告 公 司 誤 導 相 信 其 沒 有 前 科 ， 是 說 明  21

            不 實 ， 相 當 於 詐 欺 行 為 ， 況 被 告 員 工 工 作 規 則 在 原 告 就 職 時  22

            已 知 悉 清 楚 ， 並 無 違 反 法 律 強 制 規 定 或 比 例 原 則 適 用 。 是 被  23

            告 解 雇 原 告 ， 於 法 有 據 ， 原 告 請 求 應 屬 無 理 由 。 並 聲 明 ：  24

          �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 25

          � 如 受 不 利 判 決 ， 請 准 宣 告 供 擔 保 免 為 假 執 行 。  26

        三 、 查 原 告 自 105年 9月 28日 起 受 僱 被 告 擔 任 羅 東 站 職 業 駕 駛 ， 每  27

            月 薪 資 為 42,878元 ； 原 告 於 105年 9月 20日 向 被 告 應 徵 時 曾 書  28

            立 駕 駛 員 報 名 表 就 關 於 有 無 前 科 紀 錄 一 欄 填 寫 為 「 無 」 （ 本  29

            院 卷 第 55-57頁 ） ， 另 提 出 中 華 民 國 宜 蘭 縣 政 府 警 察 局 警 察  30

            行 事 紀 錄 證 明 一 份 載 以 「 104年 9月 12日 至 105年 9月 12日 在 台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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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灣 地 區 無 犯 罪 紀 錄 」 （ 本 院 卷 第 59頁 ） ； 惟 原 告 前 因 犯 傷 害  01

            致 重 傷 罪 ， 遭 法 院 判 刑 三 年 並 經 上 訴 最 高 法 院 以 101年 度 台  02

            上 第 3796號 判 決 駁 回 上 訴 確 定 ， 經 入 監 執 行 甫 出 監 ； 嗣 於  03

            107年 3月 1日 遭 被 告 以 其 不 實 填 寫 駕 駛 員 報 名 表 資 料 ， 蓄 意  04

            欺 瞞 ， 違 反 員 工 工 作 規 則 第 27條 第 18款 規 定 ， 發 文 予 以 解 雇  05

            ， 自 此 時 起 未 給 付 薪 資 ， 原 告 於 107年 3月 1日 起 亦 未 為 勞 務  06

            之 給 付 等 事 實 ， 為 兩 造 所 不 爭 執 ， 且 據 兩 造 分 別 提 出 被 告 公  07

            司 獎 懲 通 知 書 、 前 揭 駕 駛 員 報 名 表 、 中 華 民 國 宜 蘭 縣 政 府 警  08

            察 局 警 察 行 事 紀 錄 證 明 、 106年 9月 至 107年 2月 之 薪 資 明 細 表  09

            在 卷 為 證 （ 本 院 卷 第 27、 55-57、 59、 131頁 ） ， 堪 認 屬 實 。  10

            惟 原 告 主 張 ： 被 告 終 止 契 約 不 合 法 ， 原 告 得 依 兩 造 間 之 僱 傭  11

            契 約 及 民 法 第 487條 請 求 被 告 自 107年 3月 1日 起 按 月 給 付 工 資  12

            等 語 ， 為 被 告 所 否 認 。 經 查 ：  13

          � 勞 工 於 訂 立 勞 動 契 約 時 為 虛 偽 意 思 表 示 ， 使 雇 主 誤 信 而 有 受  14

            損 害 之 虞 者 ， 雇 主 得 不 經 預 告 終 止 契 約 ， 勞 動 基 準 法 第 12條  15

            第 1項 第 1款 定 有 明 文 。 參 酌 就 業 服 務 法 第 5條 第 2項 「 雇 主 招  16

            募 或 僱 用 員 工 ， 不 得 有 下 列 情 事 ： … 二 、 違 反 求 職 人 或 員 工  17

            之 意 思 ， 留 置 其 國 民 身 分 證 、 工 作 憑 證 或 其 他 證 明 文 件 ， 或  18

            要 求 提 供 非 屬 就 業 所 需 之 隱 私 資 料 。 … 」 及 就 業 服 務 法 施 行  19

            細 則 第 1條 之 1第 1項 「 本 法 第 5條 第 2項 第 2款 所 定 隱 私 資 料 ，  20

            包 括 下 列 類 別 ： … 三 、 個 人 生 活 資 訊 ： 信 用 紀 錄 、 犯 罪 紀 錄  21

            、 懷 孕 計 畫 或 背 景 調 查 等 。 」 、 第 2項 「 雇 主 要 求 求 職 人 或  22

            員 工 提 供 隱 私 資 料 ， 應 尊 重 當 事 人 之 權 益 ， 不 得 逾 越 基 於 經  23

            濟 上 需 求 或 維 護 公 共 利 益 等 特 定 目 的 之 必 要 範 圍 ， 並 應 與 目  24

            的 間 具 有 正 當 合 理 之 關 聯 。 」 等 規 定 ， 雇 主 招 募 或 僱 用 員 工  25

            時 ， 要 求 求 職 人 提 供 就 業 所 需 之 隱 私 資 料 ， 若 未 逾 越 基 於 經  26

            濟 上 需 求 或 維 護 公 共 利 益 等 特 定 目 的 之 必 要 範 圍 ， 並 與 目 的  27

            間 具 有 正 當 合 理 之 關 聯 ， 尚 非 法 所 不 許 ， 求 職 人 在 此 情 形 下  28

            ， 對 於 雇 主 要 求 提 供 之 隱 私 資 料 ， 若 為 虛 偽 意 思 表 示 ， 使 雇  29

            主 誤 信 而 訂 立 勞 動 契 約 ， 致 有 受 損 害 之 虞 時 ， 雇 主 自 得 不 經  30

            預 告 終 止 契 約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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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� 查 原 告 有 前 揭 不 實 填 寫 前 科 紀 錄 之 情 形 ， 業 如 前 述 。 而 被 告  01

            於 原 告 應 徵 時 填 寫 之 駕 駛 員 報 名 表 上 亦 已 載 明 ： 「 應 徵 人 員  02

            資 料 蒐 集 告 知 及 聲 明 ： 一 、 本 公 司 基 於 人 力 資 源 規 劃 之 徵 才  03

            需 要 ， 為 人 事 管 理 之 目 的 ， 蒐 集 台 端 之 個 人 資 料 。 … 三 、 台  04

            端 若 未 完 整 及 確 實 填 寫 ， 本 公 司 將 無 法 進 行 必 要 之 徵 才 審 核  05

            及 處 理 作 業 。 」 而 原 告 於 填 寫 時 並 於 「 我 已 閱 讀 並 且 同 意 提  06

            供 本 人 資 料 」 欄 位 下 簽 名 確 認 ； 另 被 告 員 工 工 作 規 則 第 27條  07

            第 18款 規 定 ： 「 員 工 有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， 本 公 司 得 不 經 預 告  08

            逕 予 解 雇 不 發 給 資 遣 費 ： 十 八 、 經 本 公 司 調 查 於 訂 立 勞 動 契  09

            約 前 填 報 個 人 資 料 有 欺 瞞 不 實 例 如 經 歷 、 學 歷 、 前 科 等 ， 而  10

            使 公 司 誤 信 錄 用 者 。 」 被 告 辯 稱 伊 為 經 營 汽 車 運 輸 業 者 ， 為  11

            公 眾 運 輸 ， 依 汽 車 運 輸 業 管 理 規 則 第 19條 規 定 對 於 駕 駛 人 員  12

            有 管 理 之 責 任 、 依 民 法 第 188條 規 定 亦 需 對 於 駕 駛 人 員 所 為  13

            執 行 職 務 行 為 負 連 帶 賠 償 責 任 ， 且 現 今 交 通 環 境 惡 劣 、 乘 客  14

            意 識 高 漲 ， 駕 駛 人 除 需 具 備 駕 駛 技 術 外 ， 並 需 具 有 高 情 緒 智  15

            商 、 適 合 之 人 格 特 質 始 能 勝 任 ， 可 見 被 告 係 為 維 護 公 眾 運 輸  16

            之 安 全 性 、 避 免 損 害 公 司 利 益 ， 乃 詢 問 應 徵 者 有 無 任 何 犯 罪  17

            前 科 ， 則 本 院 考 量 被 告 並 未 強 求 原 告 提 供 其 前 科 資 料 ， 且 被  18

            告 係 經 營 汽 車 運 輸 業 者 ， 以 提 供 駕 駛 及 大 客 車 為 公 眾 運 輸 ，  19

            應 徵 原 告 係 為 擔 任 客 運 駕 駛 之 職 位 ， 原 告 執 行 之 業 務 除 需 駕  20

            駛 技 術 外 ， 須 頗 長 時 間 留 置 於 封 閉 之 客 運 車 內 與 搭 乘 旅 客 相  21

            處 ， 如 能 事 先 審 核 其 前 科 資 料 當 有 助 於 維 護 公 眾 安 全 與 被 告  22

            公 司 利 益 之 目 的 ， 堪 認 被 告 要 求 原 告 提 供 前 科 資 料 之 資 訊 ，  23

            尚 未 逾 越 基 於 經 濟 上 需 求 等 特 定 目 的 之 必 要 範 圍 ， 並 與 目 的  24

            間 具 有 正 當 合 理 之 關 聯 ， 應 非 法 所 不 許 。 又 原 告 於 駕 駛 員 報  25

            名 表 上 虛 偽 表 示 並 無 前 科 一 情 ， 致 被 告 誤 信 而 訂 立 僱 傭 契 約  26

            ， 堪 認 被 告 因 此 有 受 損 害 之 虞 。 則 被 告 於 107年 3月 1日 依 被  27

            告 員 工 工 作 規 則 第 27條 第 18款 規 定 終 止 兩 造 僱 傭 契 約 ， 核 亦  28

            無 違 勞 動 基 準 法 第 12條 第 1項 第 1款 之 規 定 ， 尚 無 不 可 。  29

          � 據 上 ， 兩 造 間 之 僱 傭 契 約 既 經 被 告 於 107年 3月 1日 合 法 終 止  30

            ， 原 告 請 求 確 認 兩 造 間 僱 傭 關 係 存 在 並 據 以 請 求 被 告 自 107  31

５



            年 3月 1日 起 按 月 給 付 工 資 ， 均 無 理 由 。  01

        四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原 告 請 求 確 認 兩 造 間 僱 傭 關 係 存 在 ， 並 依 兩 造 間  02

            僱 傭 契 約 及 民 法 第 487條 前 段 ， 請 求 被 告 自 107年 3月 1日 起 至  03

            原 告 復 職 日 止 ， 按 月 給 付 原 告 42,878元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 04

            ； 其 假 執 行 之 聲 請 因 訴 之 駁 回 而 失 所 附 麗 ， 應 併 予 駁 回 。  05

        五 、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攻 擊 防 禦 方 法 及 所 提 證 據 ， 核  06

            與 本 件 判 決 結 果 不 生 影 響 ， 爰 不 另 一 一 論 述 ， 併 予 敘 明 。  07

        六 、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原 告 之 訴 為 無 理 由 。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78條 ，  08

           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0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2     月     1     日  1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勞 工 法 庭     法   官    陳 雪 玉  11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12

        如 對 本 判 決 上 訴 ， 須 於 判 決 送 達 後 二 十 日 之 不 變 期 間 內 ， 向 本 院  13

        提 出 上 訴 狀 （ 應 附 繕 本 ） 。  14

        如 委 任 律 師 提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一 併 繳 納 上 訴 審 裁 判 費 。  15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2     月     1     日  1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 葉 宜 玲  17

６


